
※補償費應係不動產價值減少之代替物，依多數學者見解以及貫徹查封效力與債權人之保護

  ，不動產查封之效力似應及於補償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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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捷運系統工程穿越土地被法院辦理查封登記，其查封債權人非他項權利人時，該

　　　土地之註記補償費可否發放予土地所有人或提存法院乙案，復如說明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　一、復　貴局九十年九月五日北市捷權字第九○二一九八六○○○號函。

　二、按有關對不動產查封之效力，是否及於註記補償費，貴局前於處理捷運系統土城線CD

　　　551 標穿越民眾所有之土地下方乙案，亦曾發生相同之情況，貴局曾就此函詢昭明法

　　　律事務所廖○○律師及林○○律師，而律師並於九十年七月十九日提供其法律意見書

　　　，該法律意見書貳、三部分即在探討此問題，而其結論略以：補償費應係不動產價值

　　　減少之代替物，依多數學者見解以及貫徹查封效力與債權人之保護，不動產查封之效

　　　力似應及於補償費，合先敘明。

　三、而有關不動產之查封，係不動產之強制執行方法之一。又依強制執行法第四條第一項

　　　規定：「強制執行，依左列執行名義為之：一確定之終局判決。二假扣押、假處分、

　　　假執行之裁判及其他依民事訴訟法得為強制執行之裁判。三依民事訴訟法成立之和解

　　　或調解。四依公證法規定得為強制執行之公證書。五抵押權人或質權人，為拍賣抵押

　　　物或質物之聲請，經法院為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者。六其他依法律之規定，得為強制

　　　執行名義者。」則查封之原因，既有可能為上開執行名義之任何一種，因此無論查封

　　　債權人是否即為「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理及審核辦法」（以下簡

　　　稱處理及審核辦法）第九條所稱之他項權利人，並不影響前述說明一所說之結論，併

　　　予敘明。因此　貴局於處理類似案件理應為相同之處理方式，則貴局就土城線CD551 

　　　標穿越民眾所有之土地下方乙案，如認不動產查封之效力應及於補償費，則於本案亦

　　　應為相同之認定，因此即使處理及審核辦法第九條所稱之他項權利人對註記補償費未

　　　提出任何主張，貴局仍宜暫停該筆補償費之發放。

　四、又註記補償費應屬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等請求權，為其他財產權之執行標的

　　　，本應依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五條規定發執行命令，始生執行效力。而債務人對於第

　　　三人之債權經扣押後，第三人既不能向債務人為清償，於清償期屆至後，為免除其清

　　　償責任，以維持公平，同法第一百十五條之二第一項特規定：「第三人於執行法院發

　　　第一百十五條第二項命令前，得將對債務人之金錢債權全額或扣押部分，提存於清償

　　　地之提存所」，不受扣押之影響，以保護第三人之利益。所謂「第三人於執行法院發

　　　第一百十五條第二項之命令前」，乃指第三人收到該項規定之收取、移轉或支付轉給

　　　命令之前而言，收到上述命令後，應遵照辦理，不得再為提存（楊與齡編著強制執行

　　　法新論八十五年十月修正版第六五六及六五七頁參照）。本件之註記補償費既為不動

　　　產查封效力所及，其效果應僅相當於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五條第一項所稱之扣押命令

　　　，因此參照上述之說明，貴局應得將該筆補償費提存於法院。

備註：本件事實因涉個案認定，僅供參考。


